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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firm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self-created goodwill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discussion in the theoretical circle. Based on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onfirm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self-created goodwil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measurement of 

self-created goodwill,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push down accounting", 

self-created goodwill disclosed in the notes to statements, improvement of goodwill accounting 

environment and improvement of financial personnel professiona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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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创商誉的确认与计量一直是理论界探讨的焦点，本文在自创商誉确认与计量的实践

意义基础上，分析了自创商誉计量的难点，提出了“下推会计”、自创商誉在报表附注中披

露、商誉会计环境的改善以及提高财务人员专业素质等建议，以供探讨。 

1.引言

商誉问题一直是理论界探讨的焦点，由于其影响因素的综合性、复杂性，以及其为企业

未来带来经济利益的不确定性，使得商誉的确认与计量成为理论难点。目前，国内外会计实

务中仅就外购商誉进行计量，对自创商誉均不予确认。其主要理由，一是认为自创商誉不符

合可计量的确认标准，二是不符合可靠性原则，三是不符合谨慎性原则。然而，随着经济、

科技以及管理水平的发展，企业获取超额收益能力增加，使自创商誉在企业中日益重要，对

自创商誉不予确认有悖会计信息的完整性、一致性、重要性等原则，影响了会计信息的质量。 

2.企业自创商誉确认与计量的实践意义

2.1自创商誉的确认是实现财务会计目标的需要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规定，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

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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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根据这一目标的要求，财务会计报告所

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如实的反映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经济资源、对各项资源的要求权以及其

变动情况的信息，为企业的投资者、债权人等提供有助于他们去判定企业的净现金流入的数

额、时间和或然性的信息。企业的自创商誉是能为企业在未来带来超额盈利能力、带来未来

现金流入的资源，对其确认与计量是实现会计目标的需要。 

2.2自创商誉的确认是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要求 

自创商誉是企业长期生产经营中逐渐形成积累的各种优越条件和无形资源，随着企业自

创商誉的不断增加，如实反映相关信息是会计信息质量真实性特征的体现；自创商誉信息有

助于决策者对企业过去、现在及未来事项做出评价或预测，符合会计信息相关性特征的质量

要求；目前商誉已经成为对企业经营成果有重大影响的无形资产，对自创商誉的披露直接影

响信息使用者的经营决策，是会计信息重要性特征的要求；对自创商誉和外购商誉均予以确

认，使得不同企业采用一致的会计政策，能确保会计信息口径一致，是满足会计信息可比性

特征的质量要求；在形式上，自创商誉是企业积累形成的，外购商誉是企业通过产权交易而

获得的，但从本质来说，二者都是能为企业带来未来超额收益的资源，经济实质是一致的，

因此，对自创商誉确认是实质重于形式特征的质量要求。因而，从真实性、相关性、可比性、

重要性、实质重于形式等特征分析，自创商誉的确认是符合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 

3.企业自创商誉计量难点分析 

3.1自创商誉的认识 

由于商誉的不可辨认性、整体性、以及构成的复杂性等原因，会计理论界对商誉有“好感

价值观”、“超额收益观”、“剩余价值观”、“无形资源观”、“协同效应观”等不同观点，国内外

对商誉定义的表述也各不相同，但在会计实务中对商誉的处理却是一致的：只确认计量外购

商誉。 

因对商誉本质认识的差异，对自创商誉是否作为会计要素进行确认与计量产生分歧：美

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认为，自创商誉不是按成本可靠计量并由企业

控制的可辨认的资源、未来经济利益不能为报告主体所控制，即不予确认计量。国内理论界

对此也争议不断，裘宗舜、柯东昌（2008）在分析了商誉会计的相关理论后，前者认为自创

商誉不应该确认入账并列示在财务报表之内；后者则认为自创商誉符合资产的定义，应予以

确认。洪蓓、于亦铭（2012）提出不能苟同将自创商誉纳入会计核算体系的观点，但认为有

必要对自创商誉确认和计量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许金叶 (2019)认为商誉是资源整合能力，不

管是自创、外购商誉应通过利润表反映。因对自创商誉本质认识的不同，自创商誉是否符合

资产确认、计量仍在探讨之中。 

3.2计量模式的选择 

会计计量是会计核算的核心。自创商誉的计量方法理论界探讨较多的计量模式有： 

3.2.1 直接计量模式。也称超额收益模式，理论依据是超额收益观，是通过估测因自创商誉给

企业带来的未来超额收益，并按一定的方法推算出自创商誉价值的一种计量模式。包括： 

（1）超额收益资本化法。将企业的超额收益经资本化还原，来确定自创商誉价值。即：

超额利润=企业预期年收益额－行业年平均收益率×企业可辨认净资产的现行市价，自创商誉

价值=超额利润÷适用资本化率。 

（2）超额收益折现法。将企业估测的若干年预期超额收益进行折现，来确定自创商誉价

值。即：自创商誉价值=Σ(某年净收益－该年正常净收益)×复利现值系数=Σ各年预期超额收益

×各年的折现系数。 

3.2.2间接计量模式。即残值法，理论依据是剩余价值观，通过计算整体资产价值与可辨认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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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来计算自创商誉的价值方法。即：自创商誉=企业整体资产价值－企业有

形资产价值－企业可辨认无形资产价值=企业整体价值－企业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上述方法中，直接计量模式两方法中的企业预期年收益额、年平均收益率、资本化率、

折现率等指标都受财务人员专业判断的主观影响，难以满足其公允性，且受企业预期超额收

益稳定性的影响，争议较大。间接计量模式是现行外购商誉的计量方法，但因自创商誉无实

际发生的产权交易基础，且我国资本市场不够完善、财务人员的专业水平有限等因素，使式

中企业的整体价值、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缺乏参照标准，亦影响自创商誉价值的公允

性。因而，自创商誉的计量模式选择在会计处理方法上成为难点。 

3.3计量的可靠性 

在自创商誉是否确认计量的争议中，自创商誉信息的可靠性是关键因素。可靠性要求所

披露信息必须真实、可验证和具有中立性，会计实务界认为，自创商誉所带来的超额盈利能

力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且随生产技术、市场竞争、管理水平、经营状况、企业环境等变

化而产生急剧的变化，因而创商誉的价值是一个不确定的信息，难以准确计量。国际会计准

则委员会认为：自创商誉不是按成本可靠计量并由企业控制的可辨认的资源。美国财务会计

准则委员会认为：与商誉相关的未来经济利益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商誉的成本不能可靠地

计量。裘宗舜（2008）赞同自创商誉是不存在可辨认成本的，自创商誉价值难以可靠地计量；

而柯东昌（2008）则认为只要计量的对象真实存在、计量的假设是合乎情理、计量过程是可

以验证，其计量结果就可以接受，随着预测科学的发展、计量技术的进步，企业未来的超额

盈利是能够可靠地加以估计的，因而自创商誉的价值将能够可靠地计量。在具体自创商誉的

会计处理中，李宏轩（2011）则建议在实际计算自创商誉价值时，选用净资产收益率来确认

较为客观，提出：超额利润=净利润－同行业平均利润=净利润－企业年末平均净资产×同行

业或社会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自创商誉价值=超额利润／同行业或社会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此

建议使自创商誉的计价方法更具操作性。张浩进（2019）探讨了商誉摊销问题，认为可以将

类似企业历史平均存续期作为商誉摊销的期限进行商誉摊销。 

在计量属性的探讨中，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会计计量属

性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现普遍认同自创商誉受多因素

变化影响，其价值存在不确定性，历史成本不易取得；自创商誉的经济价值取决于其未来现

金净流量的增加，应选择现值计量属性，以超额收益现金流量折现方式加以计量。选择现值

作为计量属性能较好地反映了自创商誉的经济价值，会计信息相关性强，但其可验证性较差。 

上述对自创商誉的种种争议，说明现行会计理论对自创商誉的计量存在着理论上有待突

破的难点。 

4.企业自创商誉计量的创新探讨 

鉴于自创商誉成因的复杂性，其未来超额收益的不稳定性，计量面临的问题与自创商誉

信息的相关性的矛盾，引发我们对其探讨。 

4.1“下推会计”的探索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在1979年10月公布了“下推会计”的文献，提出“一个会计主

体在其个别的财务报表中，根据购买该主体表决权股份的交易，重新确定会计和报告基础。

这一交易将导致该主体的外发表决权股份的所有权发生实质性变更”。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

企业控股合并而成母子关系并且采用购买法处理合并业务时，将母公司的购买成本分配到子

公司的资产和负债上，并确定子公司的自创商誉，即将母公司的购买成本下推到子公司的会

计报表上，以公允价值计价。下推会计的应用虽然在会计理论和实务中面临一定的困难，但

该理论的提出为自创商誉的计量提供了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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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自创商誉的披露 

外购商誉与自创商誉具有内在统一性的，自创商誉与外购商誉的确认、计量、记录、报

告也应趋于一致，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但现行自创商誉理论方法不够完善，计量结果的可

靠性还有待提高。为了更好的帮助报表使用者判断企业未来超额收益能力的状况，当前可在

报表附注中披露自创商誉的相关信息，以便信息使用者对企业未来前景的认识。 

4.3商誉会计环境的改善 

鉴于商誉在会计上的重要性，应不断完善会计准则中有关商誉的规定，并在此基础上规

范出一套完善的适应经济发展、并现实可行的商誉会计理论体系。如前所述，自创商誉的计

量要建立在资产评估的基础上的，需要获得类似于公允价值和未来超额收益等方面的信息，

这都需要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和资产评估市场环境，以及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政府应加大

监管力度，维持一个良好的经济市场环境。应逐步建立公允价值估价体系，并随着我国资本

市场不断完善，上市公司可通过债权和股权的交易市场上的交易金额确认企业的市值，其他

企业可通过评估机构评估企业的整体资产价值和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4.4会计人员专业水平的提高 

自创商誉的确认计量质量还取决于企业内部的财务核算能力，商誉的核算过程需要会计

人员拥有能在有效市场上获得和分析企业价值、资产公允价值信息的能力，以满足自创商誉

估值技术的要求，这就要求会计人员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提高会计人员专业

水平和职业能力是满足会计信息真实可靠的根本保障。 

总之，自创商誉的确认计量是会计理论的难点，仍将成为理论界探讨的热点，随着会计

理论的发展，经济环境条件的具备，商誉会计理论体系将会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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